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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开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文件 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

沪建建管联〔2019〕145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二级建造师执业 

资格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、各有关人员： 

为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，简化优化公共服务

流程，不断提升本市建设工程从业人员职业素质能力和道德教

育诚信体系建设，经研究，将在本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

试点告知承诺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关于考试报名告知承诺制试点 

自 2019 年起在本市开展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告

知承诺制试点工作。符合本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

件的报考人员，由本人在网上报名时，如实填报个人相关信息，

自我承诺填报信息真实有效且符合报名条件，签署《报考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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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，并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应责任。 

实行报名告知承诺制后，报考人员原则上不再提交相关证

明材料。考试主管部门或者考试机构将依据有关规定，通过共

享数据比对等方式对报考人员考试报名信息进行抽查和核验，

接受社会监督和举报。在抽查、核验、受理举报等过程中，考

试主管部门或者考试机构要求报考人员补充提交相关证明材

料的，报考人员应积极配合、及时提交。 

报考人员不符合报名条件的，不按照考试主管部门或考试

机构要求的时限和方式补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，经查实存在

违反承诺、提交信息不实、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

手段取得考试资格等行为的，以及考试期间违纪作弊的，将依

据报考须知、不实承诺相应责任、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

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 31 号）和《上海市公共信

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给予取消考试资格、

考试成绩无效、取消资格证书和执业注册、记入考试诚信档案

库、向社会公布、将失信情况记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

台等严肃处理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。 

在国家和本市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中存在严重违纪违

规行为并被记入考试诚信档案库的报考人员 ,不适用报名告知

承诺制，仍需按报名要求提交相关资料经审核通过后方可报

名。 

二、关于二级建造师考试合格分数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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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19 年起，本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各科目合格

分数线原则上均按照卷面总分的 60%划定。 

三、关于资格证书电子化 

本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继续实行电子化，相关工作

按照《关于推行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电子化试点工作的通

知》（沪建建管联﹝2018﹞486 号）执行。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九 年 三 月 七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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